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之 

专项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安国纪”、“公司”或者“上市公司”）

于 2015 年 12 月 24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5】第 370 号），现就问询函中的有关问题

具体回复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说明中的简称与《预案》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次交易标的深圳普创天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创天信”

或“交易标的”）与其前五大供应商中的深圳摩纳特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深圳摩纳特”）及深圳华宇信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信

通”）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如存在，请详细披露产生关联的原因，并分析说明

普创天信向上述供应商采购商品的定价是否公允。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回复： 

1、普创天信与深圳摩纳特曾经存在关联关系 

普创天信实际控制人姜天亮自 2009 年 7 月 2 日深圳摩纳特成立以来持有其



66%的股份；姜天亮于 2013 年 12 月 11 日完成向徐照清转让深圳摩纳特 66%股

权的工商变更手续。2015 年 12 月 29 日，徐照清签署了《确认函》，确认其持有

的深圳摩纳特股权系真实持有，不存在为姜天亮代持的情况。2015 年 12 月 31

日，普创天信及姜天亮、徐小莉出具《承诺函》，承诺与深圳摩纳特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2、普创天信与“华宇信通”不存在关联关系 

深圳华宇信通成立于 2011 年 8 月 8 日，股东为吕少波、潘付勇，分别持有

51%和 49%股权。2015 年 12 月 29 日，吕少波接受访谈并签署了《访谈纪要》，

确认华宇信通与普创天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2015 年 12 月 31 日，普创天信

及姜天亮、徐小莉出具《承诺函》，承诺与华宇信通不存在关联关系。 

3、普创天信向深圳摩纳特采购商品的定价公允 

普创天信向深圳摩纳特采购的商品包括两类： 

（1）普创天信提供设计方案，委托深圳摩纳特采购原材料并进行组装生产

的自有产品； 

（2）普创天信委托深圳摩纳特向上游供应商采购的华为产品。 

报告期内，普创天信向深圳摩纳特采购的上述两类商品中均存在个别批次商

品的定价低于向其他供应商采购同类商品定价的情况，具体原因如下： 

（1）自有产品 

普创天信委托深圳摩纳特生产自有产品时，通常由普创天信与原材料供应商

谈判确定采购价格和数量，深圳摩纳特按照普创天信指定的价格和数量与原材料

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当采购量达到一定水平时，原材料供应商会给予一定比例

折扣，导致个别批次原材料的单价较低，组装生产出的产成品的单位成本也较低，

深圳摩纳特向普创天信销售的该批产成品的单价相应也会较低。 

经核查普创天信向深圳摩纳特采购的自有产品中定价较低产品相应的生产

BOM 单、深圳摩纳特与原材料供应商的采购合同，并对原材料供应商进行了访

谈，确认上述产品批次定价较低的原因系原材料供应商给予折扣、原材料采购成



本较低所致。 

（2）华为产品 

普创天信委托深圳摩纳特采购华为产品时，通常由普创天信与上游供应商谈

判确定价格和数量，深圳摩纳特按照普创天信指定的价格和数量与上游供应商签

订采购合同。当采购量达到一定水平时，上游供应商会给予一定比例折扣，导致

个别批次产品的单价较低，深圳摩纳特向普创天信销售的该批产品的单价相应也

会较低。经核查普创天信向深圳摩纳特采购的华为产品中定价较低产品对应的深

圳摩纳特与上游供应商的采购合同，并对上游供应商进行了访谈，确认上述产品

定价较低的原因系上游供应商给予折扣，产品采购成本较低所致。 

4、普创天信向华宇信通采购商品的定价公允 

经对比普创天信向华宇信通采购的主要商品的定价与普创天信向其他供应

商采购同类产品的定价，未发现向华宇信通采购的主要商品的定价显著低于向其

他供应商采购同类产品的定价的情况。 

5、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综上，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深圳摩纳特 2013 年 12 月份以前由姜天

亮实际控制，为普创天信历史上的关联方；华宇信通与普创天信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普创天信与深圳摩纳特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及深圳华宇信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之间的交易定价不存在显著不公允的情况。 

二、请结合采购模式、销售模式、结算模式，补充说明普创天信与北京当

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之间交易的具体方式以及交易的定价公允性。请独立财

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普创天信的客户系北京当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普创天信的供应商系无锡当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当当网信息技术

（天津）有限公司，因上述四家公司同属北京当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因此在预案前五名客户销售情况及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情况中对上述四家公司的



采购额及销售额进行合并处理，统称为北京当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采购情况 

北京当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无锡当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和当当网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为普创天信的供应商。报告期内，普创天信

向上述两家公司的采购情况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无锡当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39.36 6,501.87 1,233.77 

当当网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 6,713.67 - 

合计 739.36 13,215.54 1,233.77 

（1）采购模式 

采购模式具体为：①普创天信与当当网签订《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将购销

总金额、结算模式等事项进行约定。②普创天信基于自身销售计划及备货需求与

当当网及第三方供应商确定采购产品型号、数量及单价等具体信息，当当网根据

上述情况与该第三方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并完成采购。③普创天信根据实际销售

需求与当当网签订购销合同或经销协议确定具体采购明细进行采购。 

（2）结算模式 

当当网与第三方供应商采取预付货款方式进行结算；普创天信与当当网采取

款到发货或给予一定信用账期的方式进行结算。 

（3）定价公允性 

经对比普创天信向上述两家公司采购商品的定价与普创天信向其他供应商

采购同类商品的定价，未发现向上述两家公司采购商品的定价显著低于向其他供

应商采购同类商品定价的情况。 

2、销售情况 

北京当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协议控制的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为普创天信的客户。报告期内，普创天信向上述两家公司的销售情况如下（未

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7,132.52 13,050.45 3,436.73 

北京当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4,710.26 - 

合计 17,132.52 17,760.71 3,436.73 

（1）销售模式 

销售模式主要为两种：一、当当网向普创天信采购产品后依托自有销售渠道

进行销售；二、当当网向普创天信采购产品后依托普创天信销售渠道进行销售，

该合作模式具体为：①基于长期的信任与合作，普创天信与核心省级经销商签订

《经销商合作协议书》等框架协议，将销售产品种类等进行约定。普创天信与当

当网签订《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将购销总金额、结算模式等事项进行约定。②

省级经销商有采购需求时，基于该采购需求普创天信与当当网签订销售合同，确

定销售产品型号、数量及单价等具体信息。③当当网与省级经销商签订销售合同

进行销售。 

（2）结算模式 

经销商首先向当当网预付一定比例的货款，同时当当网将全部货款支付给普

创天信，当当网收到预付货款后向经销商发货，之后经销商将应付的剩余货款向

当当网进行支付。 

（3）交易定价公允性 

经对比普创天信向上述两家公司销售商品的定价与普创天信向其他客户销

售同类商品的定价，未发现向上述两家公司销售商品的定价显著低于向其他客户

销售同类商品定价的情况。 

3、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综上，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普创天信与北京当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之间的交易定价不存在显著不公允的情况。 

三、请结合你公司对普创天信尽职调查的具体流程，说明尽职调查期间开

展各项工作的合规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对普创天信尽职调查的具体流程 

本次尽职调查流程主要包括： 

（1）2015 年 10 月 20 日，金安国纪与交易对方姜天亮、徐小莉签订了《内

幕信息知情人保密协议》。 

（2）2015 年 11 月 5 日之前，金安国纪分别与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北

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保密协议。 

（3）2015 年 11 月 5 日，金安国纪与参与本次重组的证券服务机构召开现

场会议，商议本次重组的工作分工及进程安排，会后制作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交易进程备忘录》。 

（4）自 2015 年 10 月下旬至 12 月期间，参与本次重组的证券服务机构陆续

分别向普创天信发送了尽职调查清单，指派项目人员进驻普创天信进行现场尽职

调查及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各中介机构尽职调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①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向普创天信详细讲解了法律尽职调查清单的内容

及要求，并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对尽职调查事项予以适当调整，向普创天信提

交补充尽职调查清单，要求普创天信补充提供相关材料。本所的法律尽职调查涉

及普创天信及其子公司的主体资格、历史沿革、资产、业务、债权债务、对外担

保、人员、环保、税务等各个方面。对于普创天信提供的资料以及相关说明和确

认，本所采用了亲自前往政府部门调取、与普创天信及相关方的人员面谈、查询

政府部门官方网站进行公开信息检索、书面审查、实地调查等方法，对文件资料

及普创天信介绍的内容之真实性、准确性审慎地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②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的项目人员进驻现场后，制定了现场

清查核实计划，自 2015 年 11 月 16 日起，评估人员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和负债

进行了必要的调查核实，主要工作包括指导被评估单位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在

自行资产清查的基础上填具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并要求被评估单位提供评估所

需的相关资料文件，对申报明细表中的实物资产（房产、机器设备及存货）进行

了现场勘查，同时收集准备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和反映性能、状态、经济技术指



标等情况的文件资料等，对于申报表中的往来款进行了相关函证，根据现场实地

勘查结果、回函结果及产权证明文件等资料的查验，并和被评估单位相关人员充

分沟通，进一步完善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自 2015 年 11 月中旬，北京中企华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人员陆续对被评估单位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并对华为

终端进行了访谈；同时，对被评估单位的历史沿革、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必要

的产权和经营管理结构、经营计划、发展规划和财务预测信息、以往的评估及交

易情况、生产经营的宏观、区域经济因素、所在行业的发展状况与前景及其他相

关信息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对被评估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及其面临的风险有了基

本的了解，并将在后续工作中进行深入的调查核实。 

③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尽职调查过程中通过取得普创

天信的财务报表、账簿、会计凭证和其他财务相关资料，了解和测试普创天信的

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结合普创天信的业务模式对财务报表进行分析性测试程序，

获取银行对账单、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并对银行存款和银行借款进行函证，监盘

存货，检查主要的销售合同、采购合同，对主要客户和供应商进行访谈、执行函

证程序和替代测试等。 

④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的项目人员进驻现场后，向普创天信发出了尽职

调查清单并与普创天信的相关人员就尽职调查事项进行沟通。独立财务顾问在审

阅普创天信法律、业务、财务等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对普创天信实际控制人、

股东、管理层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走访了普创天信的主要客户和供应商，

对法律、业务及财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核查验证，并结合公开信息以及

书面文件进行尽职调查分析等。 

（5）2015 年 11 月 11 日，金安国纪与参与本次重组的证券服务机构召开现

场会议，探讨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会后制作了《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交易进程备忘录》。 

（6）2015 年 11 月，金安国纪、普创天信、交易对方、与参与本次重组的

证券服务机构统计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并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关于

买卖金安国纪股票情况予以自查。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员买

卖股票的情形进行了核查，并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2、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综上，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认为，金安国纪筹划本次重组及对

普创天信开展尽职调查期间，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限定了相关敏感信息的知

悉范围，及时签署了保密协议，严格履行了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在依法披露前的保

密义务；在尽职调查过程中履行了相应的核查和验证程序，对普创天信尽职调查

期间开展的各项工作合法、合规。 

四、请补充说明普创天信的子公司豪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讯技

术”）自 2015 年 4 月 16 日成立以来的生产经营状况、产品销售情况、业务负责

人的更替情况及其对豪讯技术的日常经营是否构成重大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豪讯技术的生产经营状况 

豪讯技术成立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设立的目的是作为普创天信豪讯品牌手

机未来研发和设计的经营实体。在豪讯技术成立之前，普创天信已建立了手机团

队，完成了手机的研发和设计，申请了“豪讯”商标，采用 OEM 方式进行生产，

并通过自身的渠道进行销售。豪讯技术成立后，由于手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豪

讯品牌手机的市场推广未达到预期，普创天信暂停了手机新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市

场推广，解散了手机业务团队，仅保留现有手机产品线的外包生产和销售业务。

因此相关人员、技术和商标未从普创天信转入豪讯技术，豪讯技术也未实际开展

生产经营活动。 

2、豪讯品牌手机销售情况 

报告期内，豪讯品牌手机的销售情况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豪讯手机 5,962.39 - - 

3、豪讯技术业务负责人更替情况 

豪讯技术成立时，由施隆红担任其总经理。由于豪讯品牌手机上市后的业绩



未达到预期，普创天信解散了手机业务团队，施隆红卸任豪讯技术总经理，并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从普创天信离职。目前，豪讯技术总经理由普创天信实际控制

人姜天亮担任。 

4、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了豪讯技术的工商资料、访谈了普创天信实际控制人姜天

亮、原普创天信手机业务负责人施隆红，认为豪讯技术自成立以来未实际开展生

产经营活动，豪讯品牌手机业务由普创天信经营，豪讯技术负责人施隆红的离职

对普创天信和豪讯技术的日常经营不存在重大影响。 

五、请结合普创天信职工薪酬的发放情况、各项税费的交付情况等，说明

普创天信目前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持续盈利能力等是否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风险因素。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职工薪酬发放情况 

报告期内，普创天信应付职工薪酬的计提和发放情况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 本期发放 期末余额 

2013 年度 15.30 299.63 288.12 26.82 

2014 年度 26.82 947.13 842.17 131.78 

2015 年 1-9 月 131.78 1,729.69 1,730.70 130.77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普创天信应付职工薪酬余额 130.77 万元，为已计

提尚未发放的 2015 年 9 月工资。 

2、主要税费的缴付情况 

报告期内，普创天信的主要税项为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具体的计提和缴纳

情况如下（未经审计）： 

（1）企业所得税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 本期缴纳 期末余额 

2013 年度 20.03 225.12 20.03 225.12 



2014 年度 225.12 1,027.53 19.97 1,232.68 

2015 年 1-9 月 1,232.68 1,706.52 1,238.89 1,700.32 

（2）增值税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 本期缴纳 期末余额 

2013 年度 21.56 273.99 203.67 91.88 

2014 年度 91.88 524.07 399.44 216.52 

2015 年 1-9 月 216.52 1,529.40 606.13 1,139.79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普创天信应交税费余额 3,604.31 万元，其中包括企

业所得税 1,700.32 万元、增值税 1,139.79 万元、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561.02 万

元。 

3、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综上，经核查普创天信的纳税申报表和缴税凭证等相关资料，独立财务顾问

认为普创天信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风险因素。 

 

  



（本页无正文，系《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一、 本次交易标的深圳普创天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创天信”或“交易标的”）与其前五大供应商中的深圳摩纳特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摩纳特”）及深圳华宇信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信通”）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如存在，请详细披露产生关联的原因，并分析说明普创天信向上述供应商采购商品的定价是否公允。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二、 请结合采购模式、销售模式、结算模式，补充说明普创天信与北京当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之间交易的具体方式以及交易的定价公允性。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三、 请结合你公司对普创天信尽职调查的具体流程，说明尽职调查期间开展各项工作的合规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四、 请补充说明普创天信的子公司豪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讯技术”）自2015年4月16日成立以来的生产经营状况、产品销售情况、业务负责人的更替情况及其对豪讯技术的日常经营是否构成重大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五、 请结合普创天信职工薪酬的发放情况、各项税费的交付情况等，说明普创天信目前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持续盈利能力等是否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风险因素。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